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33号

申请人：赣榆区青口镇某日用百货店。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应急管理局。

申请人赣榆区青口镇某日用百货店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应急管理局作出的（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5年2月7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月11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机关于4月11日决定延长审理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4年12月20日被申请人到申请人处巡视发现烟花，将其没收，并下达（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32000元的罚款，申请人认为罚款过高，适用法规不当，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重新作出处罚决定。

一、店铺与自家居住房屋连在一起。家中所有吃用都放在小店铺中，也包括家中孩子过生日时准备用的少量烟花，对外未有售卖，申请人家居住在乡镇农村，根据城乡管理规定，属于可放烟花的地区。自家使用的烟花爆竹不违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不应作出行政处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以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申请人店铺有营业执照，正常对外营业，即使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售卖烟花，但烟花量少，未有售卖，并未有产生利益，对申请人家用烟花已没收处罚，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三、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听证的权利，未在立案后进一步调查取证，行政处罚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未列明经营者信息，形式不合法，申请人多次表明其所购烟花用于自用而非售卖，被申请人未进行调查、记录，没有充分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

申请人提交证据：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提醒函。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24年12月20日，根据12345举报，赣榆区青口镇应急办汇同青口镇派出所对申请人进行核查，经查，该百货店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现场核查发现组合烟花类，小礼花类，喷花类，升空类，共计13箱。被申请人现场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等执法文书，申请人主要负责人刘某某在执法人员制作的文书和收集的证据材料上分别签字确认情况属实。12月23日，被申请人执法人员对刘某某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刘某某承认存在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并出具《安全生产守法经营承诺书》。因此，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案件办理，被申请人依据现场检查情况，启动本案调查程序，立案调查，依法收集证据。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向被处罚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享有的权利，申请人提出申辩，执法人员依据事实未予采纳。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3日依法作出（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三、申请人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申请人认为没有经营烟花爆竹的理由与事实不符。通过举报人举报，现场检查，被申请人调查，申请人自认，能够认定申请人未经许可经营烟花爆竹的违法事实，其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被申请人行政处罚行为合法，程序得当，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诉请与事实不符和与法相悖，请依法驳回申请人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举报工单、现场检查记录、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送达回执、查封扣押清单、视听资料、询问通知书、询问通知书送达回执、调查询问笔录、安全生产守法经营承诺书、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案件调查报告、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及送达回执、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延长查封扣押期限决定书及送达回执、申辩书、陈述申辩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查封扣押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执、执法人员执法证件、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证、送达图片。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17日接赣榆区12345派发的案外人举报，反映申请人无证售卖烟花爆竹，被申请人于12月20日现场检查，发现申请人经营场所有组合烟花类、小礼花类、喷花类、升空类烟花爆竹等，共计13箱，被申请人当场予以查封扣押。被申请人于12月23日对申请人询问调查，申请人称其没有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春节假期来临所以购进烟花爆竹售卖，自2024年10月30日购入至2024年12月17日被举报，申请人尚未卖出烟花爆竹。
被申请人于12月23日予以立案，于2025年1月2日制作案件调查报告，于1月3日制作并送达（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对申请人作出罚款32000元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其有权进行陈述、申辩。申请人于1月7日向被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称鞭炮系为外孙子过生日而购入，非为销售而购入。被申请人于1月14日、1月15日进行法制审核，于1月21日进行集体讨论，不予采纳申请人提出的陈述申辩。被申请人于1月22日作出并送达（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并处人民币32000元的行政处罚。

另查明，被申请人于4月14日决定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4月16日送达撤销决定。本机关经询问申请人意见，其仍要求确认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违法。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未经许可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被申请人作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本案无证经营烟花爆竹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申请人未获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而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其处以法定处罚额度以内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烟花爆竹，符合上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拟作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一）较大数额罚款；......前款所称的较大数额罚款，是指对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五千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五万元以上罚款；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是指对公民没收违法所得数额、没收非法财物价值达五千元以上，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收违法所得数额、没收非法财物价值达五万元以上。”本案中，申请人系个体工商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十四条规定：“自然人从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据此，个体工商户在本质上仍然属自然人，在行政处罚法体系中应视作公民对其权利予以保障。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处以5000元以上罚款为较大数额罚款，应当告知申请人其享有听证的权利而未告知，违反法定程序。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违法，现虽被申请人已自行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但申请人仍要求复议机关确认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月22日作出的（苏连赣）应急罚〔2024〕7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25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五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不撤销该行政行为，但是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一）依法应予撤销，但是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二）程序轻微违法，但是对申请人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责令履行的，行政复议机关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一）行政行为违法，但是不具有可撤销内容；

（二）被申请人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申请人仍要求撤销或者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

（三）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责令履行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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